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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贝卡利亚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刑法的鼻祖，曾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构建了立法权与解释权相融合、司法

权与解释权相分离的刑法解释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了极端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体系在当时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但是，贝卡利亚过分否定法官的解释权，且忽略了学理解释对刑法活动的重要作用。笔者基于

对贝卡利亚刑罚解释体系的启发，认为应当重视、提倡学理解释，对有权解释进行程序限制和内容审查，

并建立对刑法解释内容合理性的客观标准，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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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originator of bourgeois criminal law in modern times, Beccaria had constructed an inter-
pretation system of criminal law in O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which the legislative power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were combined, and the judicial power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were 
separated, and thus derived the extreme principle of legality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This sys-
tem had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at that time. However, Beccaria overnegates the judge’s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and ignor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n criminal law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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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ities. Based on the inspiration of Beccaria’s pen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advocat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restrict the procedure 
and review the content of the authorized interpretation, and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standard of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so as to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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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犯罪与刑罚》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首次提出近代刑法的三大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原则在当时影响巨大，且都已被现代刑法体系

所确认。 
18 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地区正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封建刑罚体系尚留余威，新思想逐渐萌芽，

从而导致当时的意大利司法体制处于混乱时期。为了解决司法体系的混乱，贝卡利亚构建了独特的刑法

解释学，并由此衍生出了极端的罪刑法定原则思想，在其所建构的刑罚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贝卡

利亚指出，司法者应仅作为刑法文本的口舌。他否定了作为司法者的法官拥有解释法律文本的权利，从

而解决司法者擅断的问题。这一主张在当时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将其放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笔者借由对其刑法解释体系的解析，对比现代刑法解释学做一些总结与思考。 

2. 贝卡利亚刑法解释体系的概要 

2.1. 时代背景 

本在贝卡利亚所处的年代，尚不存在统一的、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这一国家。18 世纪时，意大利半

岛只有大大小小的多个城邦国家。从中世纪开始算起，这些国家就一直处于连年征战的状态，直到 1796
年拿破仑征服意大利这片土地，才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出版于 1764 年，

由于当时政治混乱，导致了司法同样处于混乱状态，法院数量庞大，一座城市甚至拥有四十多所初审法

院。法院的分散混乱，直接导致司法权力四分五裂，权贵便可通过法官和律师肆意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经

济和政治上的权力，司法擅断问题极其普遍。针对当时意大利普遍存在的司法擅断现象，贝卡利亚认为，

应当建立完整的刑法解释体系，使得解释权与司法权进行分离，以此治理这一乱象。 
司法擅断，自从法律出现后便一直成为法律实践过程中难以忽视的问题。司法擅断问题滋生的土壤

在于刑法的真意不被大多数普通人所了解。纵观中外历史，人民不了解法律真意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法律出现之初，内容不被公布，只有权贵能够了解学习其内容，普通人无法得知法的具体内容，司法权

和法解释权自然只能被权贵所掌握。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在同一拨少数人手中，再以人的欲望为催化剂，

司法擅断由此产生。为此，世界各国法学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诸如中国的“铸刑鼎”、古罗马的

“十二铜表法”，通过使法律能为天下平民熟知、监督，从而对作为司法者的权贵所掌握的解释权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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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法律虽然能够被公之于众，但是其真意却再一次离大多数人民

越来越远，司法者擅断现象便再一次抬头。贝卡利亚写道，“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

[1]，指明了这一现象的原因。法律的语言是一种有别于日常用语的语言，法律，尤其是刑法中，每一个

字词都可能有其独特的含义，这就导致没有经历过特殊训练的普通人难以把握刑法的真实含义。固然，

法律语言的特殊性提高了法律职业的门槛，为法律的职业性做了硬性的保障，但因此产生的司法擅断问

题，已经威胁到法律的权威性，成为推动法律实现其目标过程中的阻碍。 
贝卡利亚清晰地认识到，从法律解释权入手，才是解决司法擅断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他在书中提出，

“‘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1], p. 17)。为此，他构建了一套新的刑法解

释观，明确刑法解释权的概念，主张解释权与司法权相分离，他认为只有理想中绝对正义的立法者才有

此种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只有建构解释权与司法权制约的二元权力体系，来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得

到贯彻。 

2.2. 刑法解释体系的内容 

为了构建这套全新的刑法解释体系，势必需要对刑法解释权的内容进行扩充。笔者认为，贝卡利亚

理想中的刑法解释权体系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具有刑法解释权的主体的不充分论证，二是构建刑

法解释权的目的。 
贝卡利亚在书中指出，“人们的自由解释是致命的，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1], p. 17)。基于其

功利主义刑罚观的立场，如果刑法解释权下放，人们在随意曲解法律的同时不需要承担直接的利益，在

这种功利的驱动下，势必会使擅断和徇私成为常态。所以，他主张应当将刑法解释权收归立法者，以确

保法律能够被正确使用。他同时也明白，“立法者所酿成的虚伪的功利观念是滋生错误和非正义的土壤”，

所以他批判到，“它为了防范一种臆想的或微不足道的麻烦，可以牺牲无数现实的利益；它从人们手中

夺去火和水，因为火能造成火灾，水能溺死人；它只会用毁灭的手段去防范恶果” ([1], p. 113)。 
在虚伪的功利观念下产生的恶法，其施行产生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由此，贝卡利亚的刑法解释体

系中，刑法的解释权主体是有一定限制的，该主体既不是平民，也不是法官，而是立法者。他对立法者

抱有很大的期待，立法者应当是开明的，不会产生虚伪的功利观念。之所以说其是不充分的论证，是因

为它既没有解决“立法者”究竟是谁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当虚伪的功利观念滋生非正义法律时如何应对

的问题。 
“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就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

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这种语言把一部庄重的公共典籍变成了一本家用私书”([1], p. 
113)。由此可见，刑法之所以需要解释，除了解决当时紧迫的司法擅断问题这一直接问题的目的，还有

使人人都能了解法律，将“家用私书”般的法律变回“公共典籍”，从而使普通平民能够借助法典保护

个人权益。并且，“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为，对刑罚的无知和刑罚的捉摸不

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1], p. 19)。他期望通过法律的解释，使每个人在作出行为前，能够准确

将行为能够带来的利益与刑罚的后果进行对比，来减少犯罪行为的产生。从这里也能看出贝卡利亚的功

利主义刑法特征。犯罪行为减少，社会的体系自然也会趋于稳定。 

3. 对贝卡利亚刑法解释体系的反思 

3.1. 积极意义——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刑法解释权的重构 

在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中，正常运转的社会是以所有主体共同签订的契约为基础而建立的，人们通过

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的方式建立国家，以及能够维持社会运行的各种机构。刑罚权作为维持社会契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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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其形式上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实质上则以维持所有人能够共同生活的最低

限度的平台为标准。所以，在贝卡利亚的构想中，刑法解释权作为刑罚权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形式上是

自上而下的权力，但此权力的来源却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的自然权利让渡。贝卡利亚力图以此对刑法解释

主体以及刑法解释权的运行标准与限制进行重新构建。 
首先，在他的设想中，有权解释的刑法的主体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法官，而应当是掌握立法权的“立

法者”——这里的立法者，是指代表社会普遍意志的民选机构。为了防止刑法成为少数人的“家用私书”

而滥用，刑法的解释权也应当作为立法权的一部分，由立法者对其所制定的法律进行统一解释。“君主

和臣民都承受着这种(遵守社会契约)义务，它平等地约束着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这种义务仅仅意味

着大家共同关心的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公约应得到遵守。即使仅有一方违约，也将构成对无政府状态

的准可。”在社会契约论之中，不应当存在能够独立解释法律的少数个体，法律的解释权仅属于代表民

意的立法机构。 
其次，刑法解释的应当以社会普遍意志为标准。法律解释权收归立法者的另一理由，便是在当时的

意大利半岛，除了代表人民的立法者与人民自身，再也没有其他主体能够反映社会的普遍意志。这里的

社会普遍意志，是指人民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的意志，这也是社会

契约论中对国家形成基础的论断。“法律源自于活着的臣民根据其共同意志向君主公开的或默示的宣誓,
是作为约束和控制个人利益内在躁动的必要手段。”从相反的角度说，与社会普遍意志相对的是个人的

主观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时间里，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如果仅仅以某个

少数群体(例如法官)的意志为刑法的解释标准，既有可能重蹈意大利半岛以往存在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

迫，也有可能导致法律的任意解释，“公民的命运经常因法庭的更换而变化，……把从自己头脑中一系

列混杂概念中得出的谬误结论奉为合法的解释”。 
贝卡利亚通过建立一元的刑法解释权的方式，希望藉此完成对意大利土地上司法乱象的治理。这在

当时是创造性的理论，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代刑法体系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构想的刑法解释体

系明确了权力间应当互相制衡以保证刑事司法体系正常运转，在假设“立法者正义”的前提下保证了司

法过程的合法性。贝卡利亚的刑法解释体系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法制社会，在这一体系中，立法者、法

官和人民都各司其职：立法者专注于立法与解释条文，法官严格按照三段论推理法律与事实的匹配适用，

人民则在知法的基础上严格遵守法典确定下来的文字。 

3.2. 存在的问题 

虽然贝卡利亚的解释学观念已经初步具有现代法学的雏形，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仍然存在着

一些漏洞。 
贝卡利亚认为，“刑事法官没有解释刑法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即法官只是运用法律的

角色，仅仅只需按照严格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来论证事实与某条法律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关系，据此宣

布处以刑罚或是给予自由。诚然，法官的解释权确实应当受到限制，但是是否能够彻底否认法官的解释

权呢？实际上，我们能够在贝卡利亚的论证中找出矛盾：他认为法官和人民不能解释法律，因为这会导

致司法擅断；只有立法者才能解释法律，但“立法者所酿成的虚伪的功利观念是滋生错误和非正义的土

壤”，这种情况下制定出的恶法，由谁来纠正呢？我们当然不可能期待立法者能够将自己的恶法解释出

正义的观念。贝卡利亚的刑法解释论是建立在“立法者本身是中立且善良的”这一假设上的，但是纵观

历史，这一理论造成的影响却与他的本意背到而驰：“力倡罪刑法定原则的贝卡利亚的理论居然受到当

时欧洲最反动的国家统治者如俄国沙皇凯瑟琳、普鲁士皇帝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欢迎。

篡夺法国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后的拿破仑乃至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西班牙都能堂而皇之的将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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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则载入他们制定的刑法典之中”[2]。贝卡利亚这一假设可谓是一次危险的道德实验，并且这一实验

在当时以失败告终。此外，完全剥夺法官的解释权，在现代，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视角看来完全是不可

思议的，因为法官是连接法律文本与案件的最关键一环，剥夺其解释权无疑会对司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

响。刑法其中的一个性质便是滞后性，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才有可能在

刑法文本中确定解决方案，同时，人民也迫切需要一定权威者对某些法条的内涵予以解读，这就造成了

法律的滞后性与人民对司法正义的需求往往有着一定的矛盾。现代司法体系中，缓和这一矛盾的常用手

段，便是法官以不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为前提对法律文本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解释，如将“电动车”这一

概念扩大解释进“机动车”的内涵中。法官对有争议的法条或概念进行有限的解释，往往决定着司法能

否将正义观念落至实处。 
另外，如何评价有权者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是正义的，解释法律条文确实对实现法的目标有助呢？全

书所体现出的思想是“公民权利本位论”，即以公民的权利保护为法的最终目的，法的制定、解释都需

要为公民的权利做保障。但是，“公民权利受到了保障”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是由公民自己判断自己的

权利是否受到保障，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连贝卡利亚自己可能也有疑问，“荒谬的利益观念为名称

而牺牲事务，把公共利益同所有个人的利益分割开来”([1], p. 114)。是否独裁者能够为所有人着想，放

弃自己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而将制定这一标准的权利让与给公民？往往出现的结果是，“公民权利是否

受到保障”是由当权者确定的，而不是公民自己。这种当权者大权独揽，依自己的喜恶草定一个不合理

的标准强加到公民头上，赋予恶法“合法性”的形式用以肆意侵害公民权利的情况确实存在：“强调立

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议会至上’、‘议会制定的法律无错’等国家实证主义、

法律实证主义思潮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人们心目中的‘法治’自然就由批判现实法律的‘理性之

治’，转向了强调维护国家权威，强调服从现有法律的‘国家意志之治’、‘实证法之治’。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面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打着‘民主’的旗号上台，以‘法律’名义践踏人性，并居然

能利用传统法治观念为自己辩护的惨痛教训，人们开始对‘实证法至上’的观念重新进行检讨。于是，

要求限制国家权力，基本人权比如生命权、不受歧视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开

始注入现代法治领域”[3]。这便又成为其理论根基的一个漏洞。 

4. 对现代刑法解释体系的启发 

毫无疑问，贝卡利亚构思的刑法解释体系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受作者所处时代影响，其体

系观点难免存在偏颇之处，但其中的闪光点在现代看来仍有借鉴意义。笔者试结合贝卡利亚刑罚解释体

系的观点和要义，修正并提炼其具有借鉴意义之处，以资现代的刑法解释体系的完善。 

4.1. 学理解释的提倡 

贝卡利亚认识到了应当对刑法解释权进行限制，但是随着现代法学的发展，其内容大部分都已经过

时。笔者认为，对刑法解释的限制确实应当依照主体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应该以“有权”以及“无权”

为界，即对有权解释进行限制，因为“有权”才能使得刑法解释权出现一定的弊端。主要的弊端之一，

便是它会限制刑法条文与时俱进。有权解释本身比较精细化，也就是说，它是对刑法条文整体及其中个

别“模糊”的概念的内涵进一步的明晰，划定出解释时的确定的内涵边界，这是为了使骨骼式的法律条

文与案件事实相接轨的必然结果。但是正因为其“有权”，所以相当于是以法律或“次法律”的效力将

这一个案的内涵边界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固定化，赋予法律条文中的模糊的、骨骼式的概念以固定的内涵——

这一做法显然与我国“骨骼式立法”的本意相违背，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司法者适用法律的权力和司法能

动性。故，有权解释在此种意义上应当做出一定限制，以阻止有权解释威胁至法的正义性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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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权解释潜在的危险性在于此种解释具有的法律效力可能会将类推解释合理化。“人们呼吁

立法解释，往往是希望让类推解释合理化……立法机关也会以为自己在从事立法活动，从而自觉或不自

觉地做出类推解释”[4]。以非立法的程序完成实质上的“立法”，无法达成立法程序正义的要求，继而

给类推解释以正当化的可乘之机，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性。 
而无权的学理解释，正因为其无权，所以才不会有上述问题：它不仅不会限制法律的与时俱进，反

而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学界对纷繁的学理解释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是错误的观点，同样

可以给予学术理论发展以经验。众多的学理解释，在事实上为有权解释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理论基础，有

权解释实际上是采取学理解释中最为合理的为蓝本，通过有权解释制定的程序赋予法律效力，以发挥其

价值。所以，现代刑事法律体系中，学理解释才是一切活力及能动性的源泉，在解释体系中有着不可或

缺的地位。 

4.2. 有权解释的限制 

尽管有权解释具有上述弊端，但其在整个刑法解释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法律是用一种

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使人不得不进行解释”。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在现代刑罚解释体系中

既对立又统一，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对存有疑义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解释，可以阻止人们的致命的自

由解释。有权解释的作出，可以平息不同学者所作学理解释间的冲突，对特定法律问题确定较为稳定的

处理范式，并在有权解释的范围内阻止新的学理解释的出现；而学理解释若要对某一类型的案件产生作

用，往往需要在充分的学界争论后，采取较为合理的学理解释，通过规范性文件认可的方式，纳入有权

解释的范围内。 
所以，如何在避免有权解释弊端的同时，尽量发挥有权解释的正面效果？笔者认为，有权解释应当

接受程序上的限制和内容上的审查。 
首先，基于制定主体的特殊性，有权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若案件事实符合有权解释的规定，

就应当适用有权解释，故其实际上拥有与刑法类似的拘束力。所以，应当对有权解释的制定程序做出限

制，立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应当参照立法程序进行适度简化，而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则应参照立法程序进

行适度简化。 
此外，有权解释还应当接受内容上的审查，遵守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其内容不应当僭越刑法的规

定而成为“刑法之外的刑法”。贝卡利亚在书中断言，“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在我国刑法

体系中，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仅仅是刑法的“说明书”，而不能在刑法之外创制新的刑法规范。 

4.3. 刑法解释合理性的实质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刑法解释是否合理，这其实是一个偏向于法哲学的问题。贝卡利亚的刑法解释观里，“公

民的权利受到了保障”在现代语境下具有其独特的合理性。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法律由贝卡利亚当时

所处时代的国家工具主义逐渐转向人道主义，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才是衡量法律价值的标准。我认为，

中国的刑法解释合理性实质标准主要依托于两点，一是严格遵守罪刑法定主义，二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严格遵守罪刑法定主义，实际上是限制法官做类推解释，保证法官对条文的解释符合立法者原意和

社会大众的合理预测可能性。这样做可以阻止法官在法典外造法，既防止了贝卡利亚时代普遍的司法擅

断现象，保证“法治”而非“人治”，也有助于保证我们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的体系化结构化，这是每个

法官在释法时所必须遵从的硬性指标。尊重与保障人权，则是刑法解释论的最终目标，也是评价一个刑

法解释是否“正义”的标准。这里的人权既指当事人双方的人权，也指事件之外的普遍人民群众的人权，

这里主要考量两个因素：当事人双方是否在这种解释下得到了合理的待遇，刑法的解释是否符合大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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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价值的期待。通过这两个因素进行判断，主要是为了使刑法条文的价值能够通过法官的解释得到实

现。在严格遵守罪刑法定主义的前提下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对刑法解释合理性总结的判断标准。 

5. 结语 

实际上，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其实就是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的过程就是刑法与现实交叉时不断发

展完善的过程，笔者对此深有体会。贝卡利亚建立刑法解释论之始，便是希望藉此来建立一套新的刑法

体系以使落后的封建刑法体系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相接轨，来完成法律价值的实现，在现代刑法体系

下亦如此。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刑法的解释就是在心中充满正义的前提下，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

范与生活事实的过程。中国的刑法学起步很晚，中国自己的刑法学严格来说仅有四十年的发展史，法学

积淀不深，刑法解释学的底蕴尚浅，如何正确把握解释学的精髓可能难于登天。因此，笔者希望能够借

助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域外研究，来对中国特色的刑法体系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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